金融机构法人申请成为银行间市场结算代理人资格初审

事项名称：
金融机构法人申请成为银行间市场结算代理人资格初审
事项类别：
初审
办理依据：
《关于开办债券结算代理业务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银发〔2000〕325号）、《债券结算代理业务有关事项公告》（中国人民银行公告〔2005〕第13号）
受理部门：
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
基本流程：
1.金融机构提交申请及相关材料；
2.所在地人民银行市州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科开展第一次初审；
3.贵阳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开展第二次初审；
4.贵阳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出具初审报告上报总行金融市场司。

申请材料：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；金融业务许可证副本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；结算代理人资格申请报告；申请人公司章程或章程性文件规定的权力机构的书面同意文件；
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中央结算公司）或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海清算所）出具的开户通知书复印件；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出具的联网通知书复印件；申请前2年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交易量、承销量及排名情况说明等活动情况报告；债券结算代理业务内控制度和管理规定；资金清算系统运行框架说明书；拟经办债券结算代理业务部门的目标、岗位及职责说明书；拟经办债券结算代理业务部门的负责人、经办人员（包括交易和结算）、市场分析人员简介；经办人员的债券结算代理业务操作培训合格证复印件；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上2个年度资产负债表、利润分配表和现金流量表（复印件）；申请前2年由监管部门出具的年度监管意见书及在银行间债券市场无违规、违约情况说明材料；中国人民银行要求提供的其他材料。
办理时限：
受理申请之日起20日内，作出初审决定。20日内不能做出决定的，经本行行长或者副行长批准，可以延长10日。
咨询渠道：
电话咨询或到现场咨询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货币信贷管理处。
责任追究：
提交的初审资料要确保真实，如提交虚假资料将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。
办理地址：贵州省贵阳市宝山北路2号（22楼2201室）
办理时间：周一至周五（法定节假日除外）
上午8:30－11:30　下午14:30－17:00
咨询电话：0851－85650642
常见错误示例：资料提供不齐全。

